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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

邱盼盼（411526××××××××3812）：

你在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裕展路 736 号一层 C区经营的

上海微之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已关停，2025 年 6 月 30 日，

我局工作人员通过微信电话与你联系，你明确表示已离开上

海市崇明区，不接受微信电子送达文书，拒绝提供新的邮寄

地址，且我局向你的户籍地河南省潢川县伞陂镇×××××

组邮寄文书因拒收已被退回。因此，我局无法以直接送达、

留置送达、委托送达、邮寄送达、电子送达、 转交送达等

方式向你送达文书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我局作出的《责令

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（沪 0151 环责改〔2025〕70 号）、

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沪 0151 环听告〔2025〕35 号）、

《听证回执》（沪 0151 环听告〔2025〕35 号）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，

经过 3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7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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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沪 0151 环责改〔2025〕70 号

当事人： 邱盼盼

公民身份号码： 411526××××××××3812

地址： 河南省潢川县伞陂镇×××××组

2022 年 7 月 21 日，根据上海市危险废物管理系统问题

线索，我局对你经营的上海微之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现场检

查。经查，该单位机动车修理和维护过程中产生废机油、废

机油滤芯、废机油桶等危险废物，查看该单位到店记录，有

多次车辆更换机油、机滤记录，但危废贮存间内仅存有少量

废机油、1 个废机滤、1 个废机油桶等危废。你承认 2022 年

7 月曾转移过危险废物，现场无法提供危险废物转移联单。

2022 年 8 月 2 日，我局对你进行询问调查，确认你经营

的上海微之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转移危险废物

时，存在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、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

的行为。2025 年 6 月 12 日，我局后督察发现，你经营的上

海微之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3月底已经停业关闭。

以上事实，有 1.2022 年 7 月 21 日我局制作的《现场检

查（勘察）笔录》1 份，证明现场检查情况；

2.2022 年 7 月 21 日我局拍摄的现场照片 3 张，证明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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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检查情况；

3.2022 年 8 月 2 日我局制作的《调查询问笔录》1 份，

证明我局对违法主体的确认和你对违法事实的确认；

4.2022 年 8 月 2 日你提供的加盖公章的《营业执照》复

印件 1 份、你的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证明你经营的上海微之

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及你的基本情况；

5.2025 年 6 月 12 日我局制作的《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

录》1 份，证明你经营的上海微之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已经

停业关闭；

6.2025 年 6 月 12 日我局提供的上海市行政执法证复印

件 4 份,证明行政执法主体合法等证据为凭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、追加当事人

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二条“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

组织，被注销或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被撤销、被责令关闭、

歇业等解散事由后，其股东、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受其

财产，致使该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债

务，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、追加该股东、出资人或主管部门

为被执行人”的规定，我局依法变更你为被处罚人。

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“转移危险废物的，应当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填写、运行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单”

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一

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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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以罚款，没收违法所得；

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责令停业

或者关闭：（五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、运行危险废物

转移联单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”规定，现责令

你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、

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行为。

我局将对你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
你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

向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

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6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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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
沪 0151 环听告〔2025〕35 号

当事人： 邱盼盼

公民身份号码： 411526××××××××3812

地址： 河南省潢川县伞陂镇×××××组

2022 年 7 月 21 日，根据上海市危险废物管理系统问题

线索，我局对你经营的上海微之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现场检

查。经查，该单位机动车修理和维护过程中产生废机油、废

机油滤芯、废机油桶等危险废物，查看该单位到店记录，有

多次车辆更换机油、机滤记录，但危废贮存间内仅存有少量

废机油、1 个废机滤、1 个废机油桶等危废。你承认 2022 年

7 月曾转移过危险废物，现场无法提供危险废物转移联单。

2022 年 8 月 2 日，我局对你进行询问调查，确认你经营

的上海微之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转移危险废物

时，存在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、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

的行为。2025 年 6 月 12 日，我局后督察发现，你经营的上

海微之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3月底已经停业关闭。

以上事实，有 1.2022 年 7 月 21 日我局制作的《现场检

查（勘察）笔录》1 份，证明现场检查情况；

2.2022 年 7 月 21 日我局拍摄的现场照片 3 张，证明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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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检查情况；

3.2022 年 8 月 2 日我局制作的《调查询问笔录》1 份，

证明我局对违法主体的确认和你对违法事实的确认；

4.2022 年 8 月 2 日你提供的加盖公章的《营业执照》复

印件 1 份、你的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证明你经营的上海微之

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及你的基本情况等证据为

凭。

5.2025 年 6 月 12 日我局制作的《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

录》1 份，证明你经营的上海微之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已经

停业关闭；

6.2025 年 6 月 12 日我局提供的上海市行政执法证复印

件 4 份,证明行政执法主体合法等证据为凭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、追加当事人

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二条“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

组织，被注销或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被撤销、被责令关闭、

歇业等解散事由后，其股东、出资人或主管部门无偿接受其

财产，致使该被执行人无遗留财产或遗留财产不足以清偿债

务，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、追加该股东、出资人或主管部门

为被执行人”的规定，我局依法变更你为被处罚人。

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“转移危险废物的，应当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填写、运行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单”

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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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

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以罚款，没收违法所得；

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责令停业

或者关闭：（五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、运行危险废物

转移联单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”、“有前款···、

第五项、···行为之一，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

款”的规定进行处罚。对照《上海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

基准规定》通用裁量表进行裁量。该表裁量起点为 10%，裁

量因素一是违法行为的环境影响程度，影响程度中，取值 6%；

二是违法行为持续时间，不足 3 个月，取值 0%；三是建设项

目地点，该单位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，取值 0%；四是环境

违法次数（两年内，含本次），1 次，取值 0%；五是对周边

居民、单位等造成的不良影响，无，取值 0%，共计取值 6%。

根据计算公式，罚款金额=[10%+6%*(1-10%)] *100万元=15.4

万元。因此，我局拟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决定：

罚款人民币壹拾伍万肆仟元整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

第一项、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对

上述拟作出的处罚决定，你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如你要

求听证，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将听证

回执提交至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法制宣教科。逾期未提

出听证申请的，视为你放弃听证。

联系人： 范玉婷

电 话： 021-696961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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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址：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威远路 18 号

邮 编： 202150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、

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你有权进行

陈述和申辩，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市

崇明区生态环境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。未提出陈述申辩意

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 刘青坡

电 话： 021-69690963

地 址：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威远路 18 号

邮 编： 202150

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6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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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
听证回执

沪 0151 环听告〔2025〕35 号

当事人： 邱盼盼 性别： 男 年龄： 36

联系地址： 河南省潢川县伞陂镇×××××组

邮编： 465140 电话： 182××××0670

是否要求听证： 是  否  放弃听证

当事人（签名/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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